售后服务要求及商务要求

	序号
	目录
	商务需求

	（一）售后服务要求

	1
	售后服务
	1.产品及安装的保质期为1年，自产品和安装验收合格后起算。保质期内，产品发生非人为因素及物理损坏导致故障的，乙方免费进行修理直至正常工作。
2.人为因素导致设备故障及保质期外，乙方仍应承担售后服务，发生的费用由双方另行约定。 

	[bookmark: _GoBack]（二）商务要求

	2
	关于工期及交付
	1.签订合同后10日内将符合约定的产品向甲方交付并完成安装以及原有考勤机的数据迁移。
2.乙方安装前应征得甲方同意，否则甲方有权拒绝验收。
3.交货（具体）地点：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深圳云计算中心）。

	3
	关于报价
	甲方支付的款项包含但不限于乙方所承担的税费、产品价款、安装费以及合理的利润等。除经协商一致变更合同外，甲方无需再向乙方支付任何款项。

	4
	关于产品质量
	1.乙方须提供的设备须附有合格证、保修卡、操作指南等。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接收产品。
2.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全新、未使用的原装产品，且在正常安装、使用和保养的条件下，其使用寿命期内各项指标均达到质量要求，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接收产品。 
3.乙方须保障原有信息完整迁移至新的考勤系统。

	5
	关于验收
	1.乙方应将所提供产品的合格证、保修卡、操作指南等交付给甲方。
2.甲方应当在到货（安装、调试完）及原有信息完整迁移后10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逾期不验收的，视同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由甲乙双方签署验收单。

	6
	关于付款
	乙方向甲方交付本合同约定产品及相关服务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且乙方提供符合规定的发票的，自前述条件成立之日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100%。



